会计学院劳动教育学分认定方案（试行）
（2023年3月修订）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和教育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相关要求，结合《西南财经大学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实施办法》等文件精神，学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设置2个学分《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将学生劳动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状况全面纳入学分制管理和学生综合评价体系。为进一步鼓励引导学生投入劳动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现将劳动教育学分认定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1、 认定对象
本次认定对象为2019级、2020级会计学院本科生。
2、 认定内容与标准
《劳动教育》为必修课程，包括劳动理论教育专题和劳动教育实践，学分认定实行累积计分制。
(1) 劳动理论教育专题
劳动理论教育专题课程为0.5个学分（不少于8学时），学生应修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基础》四门课程，四门课程全部及格可获得劳动理论教育专题课程0.5个学分。
除了以上四门课程，学生也可按照学院要求参加劳动教育主题讲座、在线课程等来获得劳动理论教育专题课程0.5个学分。
(2) 劳动教育实践
劳动教育实践为1.5个学分（不少于24学时），学生在第1-7学期，从四种类型劳动教育实践项目中选择至少两类，累计完成24学时后可获得相应学分。
1. 劳动教育实践项目的类型：
包括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和创造性劳动四种类型。
1) 生活劳动
包括但不限于学校组织开展的“我校园 我爱护”“我寝室 我清洁”“爱国卫生运动”等日常生活类劳动。
2) 生产劳动
包括但不限于学校组织开展的“耕读田园”果蔬种植、烹饪技能、急救护理的第二课堂实践活动以及其他日常校外农业、工业、服务业生产劳动实践活动。
3) 服务性劳动
包括但不限于校内外公益志愿活动、大型社会活动、社区公益服务等。
4) 创造性劳动
包括但不限于校内外创新创业活动、传统工艺制作、工作室创建、实体品牌创立等。
2. 劳动教育实践项目评定标准
学生从四类劳动实践中选择至少两类完成24学时劳动实践且完成质量高的为合格（计80分）；25-30学时计81-85分；31-35学时计86-90分，36-40学时计91-95分，41-45学时计96-100分。具体评价标准详见附件。

会计学院学生劳动实践教育项目清单
	序号
	劳动实践教育模块
	项目名称
	学时/劳动实践时间
	认定条件

	1 
	生产劳动
实践
	“耕读田园”果蔬种植
	12学时/12小时
	进入学生工作部劳动教育系统和相关部门证明材料

	2 
	
	烹饪技能活动
	4学时/1次
	

	3 
	
	急救护理活动
	4学时/1次
	

	4 
	
	校内外农业、工业、服务业生产劳动实践活动
	4学时/1次
	

	5 
	


创造性劳动
实践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国家级结项所有成员获得24学时，省级结项所有成员获得12学时，校级结项所有成员获得6学时
	项目提供结题结果通知或结题证书，奖项提供证明材料。一等奖/前三名100分，二等奖/前六名95分，三等奖/前十名90分。获得省级及以上劳动教育相关荣誉称号95分。

	6 
	
	学科竞赛、创新创业比赛
	获得相应奖项直接获得24学时
	

	7 
	
	劳动技能奖励和比赛
	获得相应奖项直接获得24学时
	

	8 
	服务性
劳动
实践
	校内外公益志愿服务
	1学时/小时
	校团委“志愿四川”和校、院团委认定

	9 
	
	“三下乡”社会实践、西财暖冬、将西财带回母校等实践活动
	12学时/项
	参与一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由相关组织单位出具证明并提交实践报告，可申请认定12学时

	10
	
	公共部门岗位实践项目
	12学时/项
	参加政府、公共企业或非营利组织的岗位实践项目，由相关单位出具证明并提实践报告，可申请认定12学时

	10 
	生活劳动
实践
	“我校园我爱护养护”校园清洁活动
	6学时/次
	进入学生工作部劳动教育系统和学院组织部门认定

	11 
	
	“我寝室我清洁”寝室卫生打扫活动
	1学时/1次。获得寝室之星即获得12学时。
	“我寝室我清洁”寝室卫生打扫活动最高认定不超过10学时

	12 
	
	爱国卫生运动
	4 学时/次
	进入学生工作部劳动教育系统和学院组织部门认定

	13 
	
	园艺、传统工艺等兴趣养成活动
	4学时/次
	进入学生工作部劳动教育系统和组织部门证明材料


其他未列入事项，需要经过学院劳动教育工作小组组织认定
3. 劳动教育实践项目学分认定
学生填写《西南财经大学本科生劳动教育登记表》，学院根据学生参加活动或服务的时长、效果等认定学生劳动教育课程成绩。
3、 认定流程
(1) 成立会计学院劳动教育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学院工作小组），负责本学院2019级、2020级本科生劳动教育学分及成绩认定工作。学院工作小组成员名单见下：
组长：张太富、易阳
[bookmark: _GoBack]组员：2019级、2020级本科辅导员、覃莹、缪梦茹、王雪、任世驰。
（二）认定分工
1. 会计学院本科教学管理办公室负责学生劳动理论教育专题课程四门课程的学分审核和认定。
2.学生辅导员和劳动教育工作专项负责人完成劳动教育实践学分认定，以及劳动教育主题讲座、在线课程等学分认定。
3.会计学院学生劳动实践教育项目清单及认定标准由学院工作小组决定，如有清单未列入事项，需要经过学院劳动教育工作小组组织认定。


